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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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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  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服务的基本要求、信息服务、方案制定、渔药要求、作业服务、管

理要求、咨询与培训、投诉处理及持续改进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提供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服务的非公益性组织或机构，公益性组织或机构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22213-2008 水产养殖术语 

GB/T 32980 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质量要求 

NY/T 2798.13 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第13部分：养殖水产品 

NY 5070 无公害食品 水产品中渔药残留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213-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产养殖病害防治 aquacultur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为预防、控制或治愈人工养殖水生动植物的病害，而采取适当（防治）手段和控制措施的行为。 

3.2  

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服务 aquacultur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ervices 

具备相应水产养殖病害防治资质的服务组织或机构，根据服务对象水产养殖种类的病害防治需求，

所实施的一系列防治活动及其产生的结果。 

3.3  

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服务组织 organizations of aquacultur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为水产养殖从业者提供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服务的组织或机构。 

3.4  

病害防治方案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grams 

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服务组织根据养殖病害发生的种类、危害、防治适期等信息，经分析与评估而制

定的防治技术、工作流程等一系列综合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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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渔药  fishery drugs 

用以预防、控制和治疗水产动植物的病虫害，或有目的地调节养殖对象的生理机能、增强机体抗病

能力以及改善水体质量的物质。 

[GB/T 22213—2008,定义8.7] 

4 基本要求  

4.1  总则 

4.1.1 诚信导向、平等自愿、专业服务、客户至上。 

4.1.2 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服务方针。 

4.1.3 遵守国家农业、海洋及渔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4.2 基本条件 

4.2.1 组织资质 

具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法人资质，并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 

4.2.2 管理体系 

具有健全的人员管理、技术档案管理、发布信息管理、病害诊断管理、渔药安全管理、培训与服务

投诉处理等服务管理制度或质量管理体系。 

4.2.3 设施设备 

具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必要的防治检测仪器设备，畅通的网络平台或热线电话。 

4.2.4 人员资质 

具有经过水生动植物病害防治专业技能培训合格的防治技术人员，并获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书。 

4.3 服务内容 

应包括信息服务、方案制定、渔药要求、作业服务、咨询与培训、投诉处理和持续改进。 

5 信息服务 

5.1 宜建立必要的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服务信息系统。 

5.2 提供必要的服务渠道、处理程序等，保障服务信息的查询与互动交流。 

5.3 服务渠道包括网络、电话、手机软件平台、服务窗口等。 

5.4 提供的服务信息应及时、准确、完整。 

5.5 应避免服务对象信息的泄露及不正当使用。 

5.6 鼓励实行 24小时服务制度。 

6 方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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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应依据国家及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技术方案、病害预测预报信息及防

治信息等，对服务对象养殖品种的发病阶段、死亡种类和数量及饲养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经风险评估，

针对不同的病害制定相应的防治方案。 

6.2 应制定服务对象沟通及持续改进方案。 

7 渔药要求 

7.1 基本要求 

7.1.1 渔药应符合国家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要求及 NY/T 2798.13附录 A的规定。 

7.1.2 所用渔药应符合农业部 1435号、1506号、1759号公告要求。 

7.1.3 渔药生产企业应取得药品 GMP认证，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文号，或者取得进口兽药登记许可证的

供应商。 

7.2 选药原则 

7.2.1 考虑服务对象的养殖品种、病原种类、病原对药物的敏感性、养殖环境、人类健康和渔药说明

书等，保证选药的精准性。 

7.2.2 考虑渔药疗效与施用后不良反应，保证选药的安全性。 

7.2.3 施用操作简便、易于掌握，保证选药的方便性。 

7.2.4 廉价易得，保证选药的经济性。 

7.3 使用要求 

7.3.1 渔药使用应不危害人类健康和不破坏水域生态环境，不使用未经批准的渔药。 

7.3.2 用药剂量或用药次数按照应符合渔药处方或渔药制剂产品说明书要求。 

7.3.3 遵守国家水产品中渔药最高残留限量规定，保证休药期。 

8 作业服务 

8.1 病害预防 

8.1.1 指导服务对象进行科学养殖管理，包括科学的养殖规模、合理的放养密度和混养、苗种检疫、

用水管理、精准投喂、养殖病害监测等。 

8.1.2 应实施药物消毒管理，包括鱼体消毒、食场消毒、水体消毒等。 

8.1.3 应执行养殖巡塘管理制度，定时巡塘。 

8.1.4 应保证鱼塘水质环境符合 GB 11607的规定。 

8.2 病害调查 

8.2.1 及时进行发病水生动物养殖情况调查，包括养殖种类、来源、放养密度、饲养管理、水质环境、

病症与病情、死亡情况、采取的措施等信息。 

8.2.2 应进行发病水生动物病原调查，包括外观目测情况、显微镜观检结果、解剖检查结果、病理切

片检查、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为基础的病原诊断等信息。 

8.3 防治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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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应按病害调查结果确定致病主要原因，及时诊断，对症治疗。 

8.3.2 防治措施或防治（治疗）处方应满足实际情况需求并达到预期效果。 

8.3.3 对不能确诊的病例应及时报送相关技术机构诊断。 

8.4 开具处方 

8.4.1 应由具有水生动物类执业兽医资质的专业人士开具处方，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8.4.2 处方用药应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渔药。 

8.4.3 应指导服务对象科学用药。 

8.4.4 应填写水产养殖病害防治用药记录表（见附录 B）。 

8.5 效果 

8.5.1 应对治疗防治方案、防治效果进行跟踪回访，并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并记录存

档。 

8.5.2 未达到防治效果时，应与服务对象及时沟通，继续采取措施。 

8.5.3 服务过程的控制和结果应符合防治方案要求。 

9 管理要求 

9.1 管理制度 

9.1.1 建立防治服务信息发布管理制度。 

9.1.2 定期开展病害防治知识、安全用药、职业道德等培训，提高服务人员业务技能和职业素质。 

9.1.3 建立病害诊断防治服务程序和操作规程。 

9.1.4 建立咨询与培训工作流程。 

9.1.5 定期上报特殊事项处理情况。 

9.2 资料归档 

9.2.1 建立防治服务可追溯制度，服务合同、服务档案、防治方案等应妥善归档并保存两年以上。 

9.2.2 服务档案应如实记录时间、天气、水质情况、养殖品种、苗种来源、病害发生及损失情况、、

饲料来源及投喂情况、药剂品种、生产厂家、使用剂量、施用面积、施用器械、施用方法、防治区域等

信息。 

9.3 合同管理 

9.3.1 鼓励服务供需双方签订合法、规范的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服务合同（见附录 A）。 

9.3.2 合同内容包括服务内容及形式、甲乙双方权利与义务、甲乙双方责任、产量损失赔偿、责任免

除、纷调节处理办法。 

10 咨询与培训 

10.1 咨询 

10.1.1 应向社会公布服务电话、互联网地址、手机平台等电信信息，并提供 12h咨询服务请求。 

10.1.2 服务电话线路人工接通率在 95%以上。（以 90s接通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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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互联网等通讯设施应连接畅通，保证咨询沟通顺畅与及时。 

10.1.4 对不能立即回答的咨询问题应做好记录，并按时转接相关专家予以解答。 

10.1.5 服务咨询宜随时保持专家在线支持。 

10.1.6 提供水产养殖病害防治、处方诊断、渔药选择与使用等咨询服务。 

10.2 培训 

10.2.1 根据不同季节当地水产养殖可能发生的病害情况，进行预防宣传和提供防治措施。 

10.2.2 应定期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水产养殖专业技术培训。 

10.2.3 发放水产病害预防手册、举办水产养殖防治技术讲座和专项技术培训等活动。 

10.2.4 应不定期向养殖从业者推广水产养殖病害防治的新技术、新产品。 

11 投诉处理及持续改进 

11.1 投诉处理 

11.1.1 投诉处理及时有效，并保存相关记录。 

11.1.2 投诉处理符合 GB/T 32980的要求。 

11.2 持续改进 

11.2.1 定期对服务对象进行回访（走访、电话、网络等方式），调查服务质量情况。 

11.2.2 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分析总结，持续提升和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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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服务合同（样本） 

甲  方：                                        

乙  方：                                        

为切实解决水产养殖户重点病害防治难题，降低生产成本和药剂残留，保护水质环境。经甲乙双方

协商，签订      年度      水产品病害防治服务合同。 

一、 服务内容及形式： 

1、          水产品的病害及疫情的预报、检测，病害的防控、防治任务。 

2、水域资源的普查工作，便于确定服务区水产苗种的投放量和水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环境保护。 

3、水产苗种生产的管理、优势水产品苗种的引进。 

4、负责服务区水产品放养的品种比例、密度的技术咨询工作。 

5、其它                                                                          。 

二、甲方权利与义务 

1、负责苗种养殖过程中的病害的防治技术工作，对乙方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及时进行解答。 

2、接受乙方技术咨询，为乙方提供新技术、新品种、产品流通信息。 

3、其它                                                                          。 

四、甲方责任： 

1、依据本合同第一、二条约定的服务内容开展水生动物病害防治。 

2、保证所用药剂来源正规、质量可靠、使用安全。 

3、及时跟踪调查防治效果，如遇特殊气候或大范围爆发性病害等造成损失时，主动与乙方协商解

决。 

4、其它                                                                          。 

五、乙方责任： 

1、选用适宜养殖品种和养殖方法，做好水域水质保持工作，科学进行饲料喂养。 

2、如实向甲方申报被防治渔场的实际面积；并按照甲方防治技术要求及时喂食饵料；及时检查防

治效果，如防治效果不达标，及时通知甲方。 

3、不得无故干扰甲方的防治安排。 

4、其它                                                                          。 

六、产量损失赔偿： 

1 、 因 甲 方 病 害 防 治 效 果 未 达 到 乙 方 预 期 的 要 求 ， 由 甲 乙 双 方 协 商 解

决                                                                                   。 

2、若协商无效，则由区（县）级或区（县）级以上水产或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仲裁。 

七、责任免除： 

以下原因造成的水产品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 

1、检疫性病害所造成的损失。 

2、由于饵料选用不当或饵料投放管理不当及其他非甲方人为因素引起的损失。 

3、洪涝、干旱、冷害等自然灾害及污染、水质由于不可抗因素造成污染带来的损失。 

八、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以上合同条款，双方需共同遵守，如有纠纷协商解决，协商解决失败可申请当地人民法院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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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签章）：                          乙    方（签章）：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GB/T XXXX—XXXX 

8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水产养殖用药记录表 

天气：       气温：    ℃        水温：   ℃                          年    月    日 

 
投入品使用记录 

（含生产厂家、商家名称） 
备  注 

养殖区域      

渔药 

（用量/浓度） 
     

饲料 

（用量） 
     

鱼肥 

（用量/浓度） 
     

病害诊断情况      

处方 

（处方人员） 
     

施药人员 

（联系方式） 
     

重要事项说明      

 


